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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環境保護署綠色消費暨環境保護產品推動使用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八十一年八月二十五日(81)環署管字第三二一八九號公告 
中華民國八十四年五月二十五日(84)環署管字第二四○五六號修正公告 
中華民國八十五年一月五日(84)環署管字第七○二○七號修正公告 
中華民國八十五年二月十七日(84)環署管字第○二一七三號修正公告 
中華民國八十六年五月八日(86)環署管字第二四二七七號修正公告 
中華民國八十八年十二月一日(八八)環署管字第○○七八九一二號修正公告 

中華民國 98 年 6 月 8 日環署管字第 0980049529A 號修正公告 
中華民國 99 年 5 月 13 日環署管字第 0990043406 號修正公告 
中華民國 100 年 10 月 14 日環署管字第 1000089563 號函修正；原名稱為「行

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保護產品推動使用作業要點」 

一、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本署)為推廣綠色消費暨推動可回收、低污染、省

資源之環保理念，鼓勵廠商提供及消費者愛用環境保護產品，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推廣綠色消費係由政府訂定綠色消費指引，配合施政計畫，持續

引導民眾建立符合永續社會發展、形成文化之作為。 

三、 本要點所稱環境保護產品，係指產品或服務其原料取得、生產、銷售、使用

及廢棄，符合減量、可重覆使用、可回收再利用、低污染、省能源、省資源

或對環境友善等特性，其分類如下： 

(一)第一類環境保護產品：產品經認定符合本署公告之環保標章規格標準項

目，並取得環保標章使用證書者(以下簡稱環保標章產品)。 

(二)第二類環境保護產品：本署未公告環保標章規格標準項目，但產品或服

務，經本署認定可符合前述特性，並取得第二類產品證明書者(以下簡稱

第二類產品)。 

四、 本署辦理下列環境保護產品之申請、審查及管理事項： 

(一)環保標章規格標準之研訂。 

(二)受理環保標章使用證書及第二類產品證明書之申請及審查。 

(三)環保標章使用證書及第二類產品證明書申請廠商之資格審核。 

(四)環保標章使用證書及第二類產品證明書申請廠商作業現場之實地查核。 

(五)環保標章使用證書及第二類產品證明書之核發、補發、換發、註銷、廢止

與撤銷等作業。 

(六)取得環保標章使用證書及第二類產品證明書產品之追蹤管理。 

(七)其他有關事宜。 

本署為推動綠色消費暨認定環境保護產品，得設置綠色消費暨環境保護產

品審議會(以下簡稱審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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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得委託公益社團法人或財團法人為執行單位，辦理環境保護產品之申

請、審查及管理有關事宜。 

五、 本要點所稱環保標章，係由本署製作並依商標法註冊之圖樣。(如附件圖示)。 

環保標章之顏色應以國際標準色卡(Pantone Matching System)色票系統之綠

色標準色(3415C 號)單色印刷。 

廠商因產品包裝需求得調整標示顏色，但以單色印刷為限，並應於申請時

一併提出審查。 

六、 取得本署環保標章之產品，其廠商應於環保標章使用證書有效期間內，依本

署註冊之圖樣標示，不得變形或加註字樣。但得依等比例放大或縮小，且其

寬度不得小於○.五公分、高度不得小於一公分。 

廠商因產品特性需調整標示方式者，應隨申請案一併提出申請。 

七、 取得環保標章使用證書廠商，應於取得證書一個月內，依審查通過之環保標

章標示方式標示於產品及包裝上，並將標示後之照片或佐證資料送本署備查。 

廠商因特殊原因無法於產品及包裝上標示環保標章圖樣或於前項規定之期

間內完成標示者，應隨申請案一併提出申請。 

廠商取得之環保標章使用證書或第二類產品證明書經本署撤銷、廢止、註

銷或有效期間屆滿而失效者，廠商不得再使用。 

八、新申請、換發新證、變更申請使用環保標章或第二類產品證明書之廠商，應

繳交審查費用。 

經審查通過廠商，應向本署完成繳交證書費、證書使用年費及品質保證金

等費用後，本署始核發環保標章使用證書或第二類產品證明書。 

審查費、證書費及證書使用年費之收費基準與品質保證金之繳交規定，由

本署另定之。 

九、環保標章產品之規格標準，經審議會審議通過，由本署公告之。 

十、廠商產品已取得第二類產品證明書者，應於同項目新公告之環保標章規格標

準生效日起一年內取得環保標章使用證書，逾期該第二類產品證明書失效，

不得再使用。 

十一、 環保標章產品規格標準之修正，至少應於生效前六個月公告之。 

公告日起之環保標章申請案或換發新證者，應依修正規格標準審查。已受

理之環保標章申請案或換發新證者，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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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標準修正前取得環保標章使用證書者，廠商應於規格標準生效日三個

月前，檢具符合修正規格標準之證明文件向本署申請變更；經審議通過後始

得於原證書有效期限內使用環保標章。 

廠商依前項規定提出變更申請，本署未能於修正之規格標準生效日前完成

審議時，得沿用原環保標章證書至審議會作成准駁之日止。 

十二、 環保標章產品規格標準之廢止應於生效日前六個月公告。該項目環保標章

產品使用證書自該產品規格標準廢止生效日起失效。 

自前項公告日起本署不再受理廠商該項環保標章產品之申請；已受理之申

請案停止審查，並退還廠商繳交之審查費用。 

十三、 環保標章使用證書及第二類產品證明書之有效期間為三年；期滿仍繼續使

用時，廠商應於有效期間屆滿日前五個月至三個月之期間內向本署申請換

發新證。 

廠商依前項規定提出換發新證申請，本署未能於原證書或證明書有效期限

內完成審查作業並換發新證者，得依職權展延原證書或證明書之有效期限，

但每次以三個月為限。 

十四、 環保標章使用證書或第二類產品證明書登錄之廠商名稱、地址、代表人姓

名或產品名稱等事項異動者，廠商應於異動後三十日內，檢附相關證明文

件向本署申請換發環保標章使用證書或第二類產品證明書。 

廠商未於前項規定期限內提出異動申請者，本署得通知其限期改善。 

十五、 環境保護產品之型號、生產廠址、產品外觀、功能規格、材質、環境效益、

產品特性或生產流程等事項變更者，廠商應提出變更申請。 

廠商未提出變更申請者，本署得通知其限期改善。 

變更申請經審查通過後，有效期間同原環保標章使用證書或第二類產品證

明書。 

十六、 環保標章使用證書或第二類產品證明書廠商停止營運或歇業逾二個月以上

者，應於事實發生後三十日內，以書面方式向本署申報備查。 

十七、 環保標章使用證書或第二類產品證明書遺失或毀損時，原申請廠商得敘明

事由並繳交證書費後，向本署申請補發。 

十八、 取得環保標章使用證書與第二類產品證明書之廠商，應加強產品管理、嚴

格管制各類污染物之排放，並符合規格標準及環保法規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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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為維護環境保護產品之品質，得提交自主管理計畫；本署為督促廠商

落實前項規定，得視產品特性或廠商使用環保標章使用證書與第二類產品證

明書之情形，要求廠商提交自主管理計畫。自主管理計畫經審議通過後實施。 

十九、 本署對取得環保標章使用證書與第二類產品證明書之廠商，得實施不定期

現場產品之管理查核或檢驗，對同一廠商之查核或檢驗，每三年應至少實

施一次。對於廠商經查核或檢驗之缺失予以記點。 

前項管理查核或廠商自主管理成效，將供換發新證之審查參據。 

二十、 取得環保標章使用證書及第二類產品證明書廠商，應每二個月於月底前依

本署指定之格式，以網路傳輸方式申報前二個月使用環保標章及銷售環保

標章產品與第二類產品之產品項目及數量等資料。 

二十一、 廠商得向本署申請終止使用環保標章使用證書或第二類產品證明書，並

由本署註銷之。 

二十二、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廠商應於接獲本署通知改善之日起十四日內提送改

善計畫向本署申請核准： 

(一)取得環保標章使用證書或第二類產品證明書之廠商，其生產廠址或服

務場所，經現場查核與原申請文件明顯不符。 

(二)廠商取得環保標章使用證書或第二類產品證明書之產品，經檢驗不符

規定。 

(三)未依本要點規定或通過審查之標示方式使用並標示環保標章。 

(四)不符合本要點或其他相關法令規定。 

本署自通知廠商改善之日起至改善完成並經複查符合規定之日止，應

暫停廠商使用環保標章或第二類產品證明書。 

第一項改善計畫應包含不符規定之原因檢討、改善措施、改善期程及

其他應為事項等。廠商應依核准之改善計畫限期完成改善。 

廠商應於完成改善後，提送改善完成報告及檢附相關佐證資料報請本

署複查。 

二十三、 廠商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本署得廢止環保標章使用證書或第二類產品證

明書： 

(一)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或工廠登記相關證明文件經主管機關撤

銷或註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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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依本要點規定方式標示環保標章，經限期改善屆期未完成改善。 

(三)違反第十四點或第十五點之規定，經限期改善屆期未完成改善。 

(四)未依第十六點規定向本署申報備查。 

(五)未依第十八點規定於本署要求期限內提交自主管理計畫。 

(六)違反第二十點規定，且於改善期限內未完成改善；或一年內有二次以

上未依規定申報。 

(七)依第二十二點規定提送之改善完成報告經複查仍不符合規定。 

(八)違反本要點或其他相關法令規定情節重大。 

(九)其他經本署認定。 

廠商有前項各款情形之一者，本署應要求廠商立即停止販賣標示環保

標章之產品，或塗銷該項產品之環保標章。 

廠商有第一項第二款、第五款至第八款情形之一者，本署於廢止證書

通知之日起一年內不再受理該廠商環保標章使用證書或第二類產品證明

書之新申請。 

二十四、 廠商之環保標章使用證書或第二類產品證明書經本署註銷、廢止或有效

期限屆滿不重新換發證書者，本署無息退還廠商已繳交之品質保證金。 

廠商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本署得沒收全額之品質保證金： 

(一)產品之功能規格經查核不符規定，且經限期改善仍未完成改善。 

(二)有第二十三點第一項第八款之情形。 

(三)經本署撤銷環保標章使用證書或第二類產品證明書。 

二十五、 廠商於一年內累計缺失記點數達十點以上，或於環保標章使用證書或第

二類產品證明書有效期間內，累計缺失記點數達十五點者，本署除一年

內不再受理該廠商環保標章使用證書或第二類產品證明書之新申請案

外，並得扣繳該廠商之部分品質保證金。 

二十六、 廠商之環保標章使用證書或第二類產品證明書經本署註銷或廢止時，已

繳交之證書使用年費按未使用年度比例退還，使用年度未滿一年者以一

年計。 

二十七、 取得環保標章使用證書或第二類產品證明書之廠商，自證書或證明書廢

止或有效期限屆滿之翌日起，應停止使用環保標章或第二類產品證明

書。但產品於環保標章有效期限內製造完成者，得繼續標示環保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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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 廠商對重要事項提供不正確資料或為不完全陳述者，本署得撤銷其環保

標章使用證書或第二類產品證明書。 

環保標章使用證書或第二類產品證明書經撤銷後，廠商除應停止使用

環保標章或第二類產品證明書外，並應停止販售該類產品。但經塗銷環

保標章標示者，不在此限。廠商已繳交之年費不予退還。 

二十九、 廠商未依本要點規定取得環保標章使用證書或第二類產品證明書，逕將

環保標章或第二類產品證明書使用於產品、包裝或其他消費者能取得之

文件或資訊者，本署得公布廠商名稱及產品，並依商標法等相關法令追

究，及請求民事損害賠償。 

前項經公布名稱及產品之廠商，自公布之日起三年內，本署不再受理

該廠商各項產品之環保標章使用證書或第二類產品證明書之新申請。 

取得環保標章使用證書或第二類產品證明書之廠商，逕將環保標章或

第二類產品證明書使用於其他產品之本體、包裝或其他消費者能取得之

文件或資訊者，本署除得依前二項規定辦理外，亦得對其缺失記點並依

違規情形扣繳品質保證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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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環保標章圖案（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商標註冊編號：00059032） 

 

 


